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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亲自出席的董事

１１

名，公司

３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与主要股东

协商，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邓颖忠先生、邓冠杰先生、邓冠彪先生、刘欲武先生、董晔先生、岳勇先生及蔡云

晔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提名姚本棠先生、陈敬云女士、王宗军先生及阮永平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见附见）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劵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

分别逐项表决。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以及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６

万元（含税），按年发放。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以及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请召开中顺洁柔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与登记制度〉的议案》。

修改后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与登记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内容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关联方中山市柏华商贸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定价依据为公司统一

经销价，且该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故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专项意见：中顺洁柔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

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事项无异议。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七、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洁柔”）及控股子公司江门中顺纸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中顺”）之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邓冠彪先

生在不超过

２

亿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 可根据子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为上述子公司实际担保

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对江门洁柔和江门中顺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其需要筹措为日常经

营流动所需资金，有利于良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内

容，同意公司本次为江门中顺和江门洁柔使用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一年。

《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附：候选人个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邓颖忠，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公司创始人之一。

１９７９

年开始从事生活用纸行业， 拥有三十年多年的行业

经验；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

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山市政协委员会常委、广东省总商会常委、中山市总商会副主席、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副主席；曾荣获“第五届全国乡镇企业家” 、“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广东

省质量工作优秀管理者”、“中山市优秀企业家”等称号。

邓颖忠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与公司董事、总经理邓冠彪先生为父子关系。邓氏家族通

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０６１７％

的股份； 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山

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而间接持有公司

２．９０１４％

的股份；通过中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２１．４７２７％

的股份。因此，

邓氏家族通过以上三股东控制本公司

５４．４３５８％

的股份。 邓颖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邓冠杰，男，

１９８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并获取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室助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助

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监。

邓冠杰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与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总经

理邓冠彪先生为兄弟关系。邓氏家族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０６１７％

的股份；通过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而间接持有公司

２．９０１４％

的股份； 通过中顺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２１．４７２７％

的股份。因此，邓氏家族通过以上三股东控制本公司

５４．４３５８％

的股份。邓冠杰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邓冠彪，男，

１９７８

年出生，大学本科，

１９９９

年起在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日本大学商学部学习，取得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总裁）、董事；兼任广东省造纸协会常务理事、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生活用纸委员。

邓冠彪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与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为父子关系。邓氏家族通过广

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０．０６１７％

的股份； 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山市中

基投资咨询有限而间接持有公司

２．９０１４％

的股份；通过中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２１．４７２７％

的股份。因此，邓氏

家族通过以上三股东控制本公司

５４．４３５８％

的股份。 邓冠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刘欲武，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历任岳阳泰格林纸集团技术员、培训处

干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历任恒安集团质管部经理，集团部门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山东省东平中

顺明兴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担任维达纸业有限公司北方区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刘欲武先生通过常德益嘉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９８３５％

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欲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董晔，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专，助理会计师，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副总

监，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董晔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董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岳勇，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职于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公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担任中

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兼任中国生

活用纸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彭州市政协常委。

岳勇先生通过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８１７９％

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岳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蔡云晔（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Ｃａｉ

），女，

１９７３

年出生，硕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８

年，任职于广西邮电管理局；

１９９９

年

至

２０００

年在广西移动通信公司担任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广西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历任财务

部副经理、发展策略部经理、客户呼叫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起任

ＣＡＥＳＡＲＩＡＮ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鑫逸

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蔡云晔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为持有公司

７．５％

股份的隆兴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蔡云晔女

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

姚本棠，男，

１９４１

年出生，大学专科，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７９

年历任中山市港口中学教师；

１９７９

年

至

１９９６

年历任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教师、副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历任中山市副市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历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民进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民进广东省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十届全国政

协委员，

２００８

年退休。

２００９

年至今在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任学校总监。

姚本棠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姚本棠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陈敬云，女，

１９４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８３

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教书；

１９８３

年至

今在长沙理工大学教学与行政工作；曾担任政治系总支委员、财经系总支副书记、学生处（部）副处长、思想

教育教研室主任，

２００４

年退休。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敬云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敬云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王宗军，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导。

１９８５

年获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应用专业学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１９９５

年晋升为副教授、 并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优秀中青

年骨干教师，

１９９６

年获武汉市青年科技“晨光学者”计划，

１９９７

年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和院

党总支委员、并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学科带头人（前

１００

名），

１９９８

年评为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２０００

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２

年评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员，

２００３

年评选为湖北省第四期

优秀中青年专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

作）、企业评价研究所所长、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博士点负责人，兼任武汉工

程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受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同行评议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评审专家、湖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咨询评审专家、湖北省科技厅与湖北省财政厅咨询评审专家、武汉市科

技局与武汉市财政局咨询评审专家，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湖

北省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秘书长、武汉市系统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

２００１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高级访问教授，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富布莱特高级研

究学者。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王宗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宗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阮永平，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暨南

大学金融学专业就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职于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先后

从事证券发行、研发与营业部管理工作，并任分支机构负责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企

业管理专业（公司财务方向）就读，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至目前，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任会计学系副主任、教授，国家创新基金财务评审专家。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阮永平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阮永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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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李红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并经与主要股东协

商，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李红、梁永亮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

票制选举，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职工代表大会推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黄月华女士共同

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附简历）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附候选人简历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

李红，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工学硕士，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在岳阳造纸厂任职；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华南理工

大学就读造浆化学研究所工学硕士；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任广州市福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至今任广州市晨辉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任公司监事主席。

李红先生通过广州市佳畅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１５％

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梁永亮，男，

１９７９

年出生，会计专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在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在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曾先后负责银行融资、财务总裁助理等工作；

２００９

年起担任公司

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从事投资管理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梁永亮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颖忠的侄女婿。梁永

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监事之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星期一）在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１０

：

００

开始，为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

）选取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①

选取邓颖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②

选取邓冠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③

选取邓冠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④

选取刘欲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⑤

选取董晔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⑥

选取岳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⑦

选取蔡云晔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选取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①

选取姚本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

选取陈敬云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③

选取王宗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④

选取阮永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

１

）选取李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２

）选取梁永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

、审议《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

２

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董事、监事候选人

简历已经披露在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中。

以上全部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本公司不接

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投票方式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监事。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

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

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７

名，独立董事

４

名，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

投票。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７

的乘积数，该

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

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４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位股东所

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

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

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

应的候选人。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７

联系人：张海军

通讯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１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它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授权委托书及参会回执。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

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１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１

） 选取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①

选取邓颖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②

选取邓冠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③

选取邓冠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④

选取刘欲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⑤

选取董晔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⑥

选取岳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⑦

选取蔡云晔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 选取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①

选取姚本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

选取陈敬云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③

选取王宗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④

选取阮永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票数

（

１

） 选取李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２

） 选取梁永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５

《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填表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监事。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

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

拥有的表决权数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

选人。

２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７

名，独立董事

４

名，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

开投票。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７

的乘积数，

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

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４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位股东

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２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监事候选人。

３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

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无效；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

数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４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

相应的候选人。

５

、议案

３

、议案

４

、议案

５

请在 “同意”、“反对”、“弃权”中填“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

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不选或多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３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

２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中

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

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超过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山市柏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柏华”）实际控制人之一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监事黄月华互为亲属关系，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关联交易的内容是中山柏华作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商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销商，负责销售公司的产品。

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主要原因：由于公司业务调整，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任务由原来的不低于

２

，

５８０

万元调整至不低于

３

，

７５９

万元，原预计公司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４

，

１４９

万元人民币（内

容详见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现因中山市场销售向好，预计公司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４

，

８００

万人民币。

２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山市

柏华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此项

议案。

公司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议案》，因调整后

的预计金额未超出原预计金额

３０００

万且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中山市柏华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均强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纸制品、百货、洗涤用品、包装

材料、布匹、胶粘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一类医疗器械；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中山市西区金港路

１０

号金叶广场

Ｃ１６

幢

１

卡一层之一、二层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中山柏华总资产为

１３

，

９０８

，

１４２．０８

元；净资产为

１

，

７６９

，

６４３．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累计主营

业务收入为

３２

，

８９６

，

７０２．２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累计净利润为

９８

，

８２８．９４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山柏华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监事黄月华互为亲属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经营情况一向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我们认为目前不存导致上市公司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发展的可能性。

４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与中山柏华日常交易总额约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具体产品名称、规格、价格等由订单确定，定价原则为公司根据市场价格制订

统一的产品经销价格；结算方式按公司的统一结算制度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向中山柏华销售产品，主要是中山柏华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销售业绩突出，应收账款回收及

时，从未出现过坏帐，销售信用较好，因此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这种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２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定价原则

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股份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

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３．

因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比例不会超过同类业务的

１０％

，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克复先生、王宗军先生、阮永平先生、陈敬云女士经认真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定价依据为公司统一经销价，且

该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故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中顺洁柔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与中山柏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５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意见；

６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核查意见；

７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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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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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的议案》。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洁柔”）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是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中顺”，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股权，又通过公司的全资孙公司中顺国际纸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权，公司实际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

为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向江门洁柔及江门中顺之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２

亿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情况如下：

本次担保的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备注

江门洁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支行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江门中顺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以上担保计划是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仍需子公司与相关银行进一

步协商后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该等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

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邓冠彪先生在不超过

２

亿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

子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为上述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

件。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江门洁柔

２００９．８．６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衙前村勒冲

围、大冲口围

１５

，

０００

生产、销售：高档生活用纸系列

产品；货物进出口业务

江门中顺

２００４．２．１３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银洲湖

纸业基地能源开发区

ＵＳＤ１

，

５３０

生产经营高档生活用纸系列产

品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

）

江门洁柔

３２

，

８１３．６３ ２６

，

９６３．１２ １４

，

３０．４４ －３２．５０ １００

江门中顺

５５

，

８０３．４４ ２６

，

８３８．１９ ５５

，

７０５．５６ ４

，

８６２．２８ ７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子公司与有关银行

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为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克复先生、王宗军先生、阮永平先生、陈敬云女士经认真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江门洁柔和江门中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

可控。其需要筹措为日常经营流动所需资金，有利于良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内

容，同意公司本次为江门中顺和江门洁柔使用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担保）余额为零，包括本次对江门中顺及江门洁柔信

用额度提供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６６

，

８２８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３．４７％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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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综合授信额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周转资金需要，公司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伍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授信开证、资金业务、

贸易融资等，具体金额及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邓冠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

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

公司承担。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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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六十九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

事主持。

第一百零三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

名；设董事长一人。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设董事

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

任，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和罢免。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

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和罢免。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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